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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继承制度作为财富分配与经济主体传承的

核心制度，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呈现出鲜明差异，

并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演进产生深刻影响。诸子均

分制在传统中国长期广泛流行，在中世纪与近代西

欧则居于次要地位。长子继承制在中世纪与近代西

欧较为突出，并被不少学者视为近代西欧率先实现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优势，但这可能是

一种误读。为什么中西方会产生如此差异?二者对

中西经济演进道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仅将中西继

承制度的区别直观地归结于文化、伦理差异，①失之

宽泛。从经济逻辑的比较视野出发对继承制度的功

能、延续与变迁形成系统认知，方能准确把握中西差

异的内在根源。

家产继承制度的比较研究长期受到关注，早期

侧重中西继承制度的具体形式，初步论及政治制度的

影响，②但对经济逻辑的挖掘不足，尤其忽视了产权制

度、经济主体及其经营模式的中西差异。与之相应，

学术界关于中西继承制度的研究不断丰富，为比较研

究的深入与扩展提供了基础。学者对中世纪与近代

西欧家产继承制度③及传统中国诸子均分制④的实施

原则、程序与历史演变进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逐渐意识到诸子均分与小农经济的内在关联，但具体

观点存在差异，综合性、比较性研究尚不充分。

本文从产权制度与基本经济主体入手进行比较

研究，寻找14-19世纪中西家产继承制度的共性、差

异及其经济逻辑，希冀形成系统性的认识框架。明

清成熟的地权体系与个体家庭农庄的生命力确保了

诸子均分制的普遍存在和长期延续；西欧庄园产权

的整体性、身份性及其农牧结合、自成一体的生产生

活秩序使各地更多地选择长子继承制。对于西欧社

会而言，长子继承制并不具备制度优势，而是无意之

中使异质因素在原有体制之外萌生、成长，并逐渐推

动旧有制度的变革，从而走向现代经济；中国的诸子

均分制则与个体家庭农庄经营相互强化，在维系传

统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抑制了变革。

一、传统中国诸子均分制的经济逻辑与制度基础

传统中国的诸子均分制源远流长，战国秦汉时

期已初步形成了所有儿子不论长幼嫡庶、大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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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家产的原则。⑤唐宋时期，诸子均分的原则见诸

法律，⑥明清时期已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安排。⑦以

民间契约的形式体现的分家书，是使土地与财产的

分割获得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

(一)分家书：产权凭证

明清时期，父母年事已高、无力劳作时，通常由父

亲主持分家，将产业授予各房子嗣，可以“稍卸仔肩”、

颐养天年。倘若父亲去世，则由健在的母亲主持。⑧

父母主导家庭财产传递，能较为平稳地实现代际传

承，维系个体农庄经营的稳定与延续。父母将家中土

地、房宅等不动产与现金、家具等动产按照价值高低

搭配平均，按照儿子数量制作若干份阄书；诸兄弟在

亲邻见证下抓阄决定具体财产分配，并将各房分到的

财产目录开列形成契约，即为分家书，或称分关书、分

阄书、分单、拨单等。分家以“均”为原则，诸子之间按

“房”均分。即使某房兄弟去世，他的后人仍能作为该

房代表参与分家。⑨分家既可以一次均分，也可多次

具体实施，或由成年儿子先分立而出。⑩无论分家次

数多寡，各房分得的财产总量大体保持一致。

分家书具有产权凭证的属性，是产权表达的一

种形式，得到社会与政府认可。清律规定，“告争家

财田产，但系五年之上，并虽未及五年，验有亲族写

立分书已定，出卖文约是实者，断令照旧管业，不许

重分再赎，告词立案不行”。在反映清代传统的民

国民事习惯调查中可见，山西右玉县倘若甲、乙、丙

兄弟三人的田产列于一张契约，分家时契约归甲管

理，乙、丙的权利“即以分单为凭”。分家书的产权

凭证效力跨越政权鼎革。分家书由此也可作为纳

税凭证，符合传统中国民间以契约界定产权的惯

例。如嘉庆三年(1798)，张季达所立分家书中注有纳

粮金额，得到族长、乡约甚至“差人”见证，并盖有“正

堂印：王明达戳记”。

分家形成的小家庭，可自主支配继承的土地，

在市场自由交易。在一般的土地交易契约中，分家

所得作为财产的合法来源之一，通常体现为“祖遗”

“承父”“受分”等字样。地方官也要求立契时注明

财产来历与上手契状况，“有老契及当契者，应缴归

买主，或系分关有业相连，未便缴归买主，均应于契

内注明字样”。为避免分家不清而产生的产权纠

纷和交易成本，交易者在出卖分家所得的田产时，

通常需说明被交易的土地“系自己粮业，与房分伯

叔兄弟无干”。

(二)土地产权分割与交易的发育，便利分家析产

与要素动态配置

分家需要分割土地房宅等不动产，明清时期已形

成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地权体系，有助于土地析分与

资源动态配置。分家后，各房兄弟家庭独立经营。倘

若兄弟之间进行交易，也需按照一般程序签订契

约。明确的土地产权不仅便利了家产分割，保障了

新家庭的土地权利，也能够通过地权市场配置生产要

素与资源，使小家庭维持家庭劳动力、土地与资金等

生产要素的动态均衡，实现当期收益与远期收益之

间的跨期调剂，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传统中国的地

权体系下，土地权利可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

进入市场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

多层次产权形态，以及绝卖、活卖、典等多样化交易

形式，从而有效降低土地市场的进入门槛。无论是

自耕农还是佃农，都可根据市场价格与风险偏好进行

多样性选择。不同层次的土地权利均可通过分家传

承，包括田底权、田面权、典权与永佃权等。

土地产权的可分割性及其较强的可交易性，便

利了分家析产与经济主体对土地的动态配置，类似

的逻辑在欧洲也得到印证。中世纪后期的英国、德

国等诸子均分制盛行的地区，相比于长子继承制占

主导的地区，土地私有产权形态更加清晰，土地市场

更加活跃，农业生产效率相对更高，这些影响甚至持

续至今。

(三)个体家庭农庄的独立经营与生命力

原家庭解体后，新家庭能够继续开展独立生产

经营，延续生存与人口再生产，这是传统中国诸子均

分制长期存在的关键。传统中国的基本经济单位是

个体家庭小农庄。相比于西欧，中国大多数地区雨

热同期，单位土地产出较高；土壤松软，依托个体型

综合生产工具，个体家庭即可完成农业生产，从而

有效适应和利用了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

传统中国的个体家庭经营采用劳动密集的生产

方式，精耕细作，即使单位劳动收益边际递减，仍不

惜追加投入，竭力增加总产出，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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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单位土地产出率也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艾伦(R.
Allen)认为 17世纪前后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率高于

英格兰；李伯重与范·赞登(J.L.van Zanden)估算1820
年前后长三角地区与尼德兰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十分

接近。与西欧农牧结合型庄园相比，明清个体小农

家庭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

断缩小，每户农家拥有的土地面积从秦汉时期的“一

夫百亩”缩减至清代的十亩左右，但个体家庭农庄仍

能维持一家四五口的生计及其再生产，土地的人口

承载力增强。

传统时代，世代同堂的大家庭极少。即使是宗

族田产，也主要租佃给个体小农经营，而非规模化集

体劳作。分家书中常见的“家家业已生男育女，人

口众多，势难兼顾”，正是大家庭生产经营困境的真

实写照，家庭规模的扩大伴随着家庭关系与利益的

复杂化。兄弟、妯娌不和，几乎成为分家的主要原

因。分家能给儿子们提供独立经营的空间，激发其

自主性与积极性，从而促进家族整体发展。

个体家庭农庄的维系与发展，除依托多层次、多

样化的土地要素市场外，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要

素市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急需资金时，可通

过金融市场进行借贷；农忙时节，农民可选择在劳

动力市场雇佣短工，弥补劳动力不足。个体家庭更

离不开商品市场，随时与游贩货郎、乡村集市、城镇

市场发生联系：家庭农庄缺乏的生产生活资料，可从

市场购买；家庭农庄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销售，家

庭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家庭成员在农耕之余进

行的手工业或副业。在市场体系外，个体农户还可

通过家族、会社等民间组织，实现基层公共品供给、

秩序维护与风险分担，进一步增强其韧性与生命力。

依托细密的市场网络，个体家庭农庄门槛低、适

应性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可复制性；从原有

家庭或村庄中分溢出的人口，可以简便地新建独立

经营的家庭农庄。上述特点形成传统中国个体家庭

农庄经营的韧性与竞争力，从根本上保障了分家析

产后经济单元的稳定性。这种情形在西欧也有所体

现，实行诸子均分制的地区土地产量普遍较高。根

据1953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3382个自治市关于

继承制度的调查统计发现，该区域内土地质量每提

升一个标准差，采用诸子均分制的概率平均提升

7.4％。独立经营的家庭农庄依托市场配置资源，减

少了对庄园的依赖，反过来也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相应地，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地区，土地兼并更为剧

烈，财富不平等也更为突出。西欧的事例进一步印

证了传统中国的家产继承模式：个体小农家庭的独

立经营与多层次的土地产权及其交易体系共同促成

了诸子均分制的普遍存在和可持续性发展。

二、西欧长子继承制：庄园经济体与土地产权

与传统中国普遍而广泛的诸子均分制形成对

照，西欧各地的继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性的

特征，不少地区的长子继承制较为突出。英国自 11
世纪就开始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要的土地继承制度，

17世纪英国的家庭财产授予法进一步巩固了其法律

地位。除英国外，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的贵族

阶层绝大多数采用长子继承制。长子可以得到爵

位、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的其他财产，其余子女则几

乎分不到遗产，即使出身显赫，在政府、军队和教会

中也无法享受家庭带来的特权。这种继承制度在

17-19世纪的产权变革与农业革命时期逐步变化，但

直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各国才陆续立法废除了

该制度。对于佃农阶层而言，中世纪中期至14世纪

之前的人口压力使得大多数佃农的土地不足以供养

全部后代，一子继承，尤其是长子继承成为合理的继

承方式。黑死病之后，由于人口相对稀缺，以及佃农

获得了更大的土地权利，这一阶层的继承制度也逐

渐向多样化演变。

(一)庄园土地的产权特性：长子继承的制度条件

庄园的组织形式最早可追溯至罗马帝国时期，

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而巩固，与西欧中世纪整体的

政治、法律制度相关，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选择，也

是特定的人口与农业生产条件下自然选择的结果。

13世纪是封建庄园制度的稳固和鼎盛时期，14世纪

黑死病之后封建制度开始松动，多样性与复杂性更

为突出，但庄园作为经济单元仍然延续，其瓦解经历

了漫长的过程。

在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下，君主将土地分封给

不同的封臣(vassal)以获得其军事协助，封臣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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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地继续分封，形成一种等级化的土地产权关系，

庄园则是最底层和最基础的经济单位。经过层层分

封形成的各庄园，凝结了不同封建主各自享有的不

同权利，产权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名义上最终所有权

属于封建君主，但君主并不直接行使对庄园的权利，

庄园实际产权归属并不清晰。为了回避产权不明

晰可能带来的问题，就要尽量避免交易与分割，以保

持庄园的整体延续。庄园形态多样，定义也较为复

杂，西方学者往往结合经济和法权加以考察。已有

研究成果提及了长子继承制保障庄园的完整性，但

针对土地产权特性的论述有待深入。

其一，庄园产权的不可分割性。

一般而言，庄园的内涵并不限于物质财富，而是

一整套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利义务的综合体。庄园

通常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庄园主的身份(lordship或

dignitas)，来自君主或上层封臣的授予，是名誉和社

会地位的象征；二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庄园不动产；三

是领主权利(seignory)，即庄园主所拥有的超出庄园

物权之外的特殊权利。在欧洲中世纪，这三者是不

可分割的，至前近代仍在相当程度上延续。

庄园产权的整体性源于分封制下封君与封臣的

人身依附与权利义务的交换。英国普通法规定，所

有的土地均源于领主的分封。国王是名义上的所有

者，领主从国王处领得土地后，可将土地向下分封，

转移相应的权利义务，经过层层分封的土地凝聚了

多重权利与义务。在这一背景下，庄园成为一个集

生产、生活乃至行政于一体的单位，类似于现代“法

人(legal entity)产权”。分封制下权利与义务关系奠

定了庄园产权的整体性。在层层分封之下，每一方

的权利均受到其他占有者、使用者的制约，并需承担

提供军事协助、产品、地租、服务等类型繁多的义

务。因而，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与义务难以在动态

与分解中保持明晰，越是上层封臣，受到的法律限制

越多，越难以随意离开其占有的庄园，甚至不能随

意放弃庄园主身份。庄园产权的整体性，是庄园多

采取单一继承的主要原因。

中世纪庄园产权的不可分割性在17世纪兴起的

“严格财产授予”(strict settlement)的继承方式中得以

延续，其核心在于通过财产文件对财产归属的限制，

以及对土地占有者处置、使用财产权利的约束。受

到“严格财产授予”约束的土地持有者，若财产文件

中没有特殊授权，不得出卖、随意置换土地或利用土

地进行抵押融资。土地持有者想要变更财产文件中

的内容，或对财产做出某些重大安排，只能等到继承

人成年后与其共同协商决定。若庄园主或佃户未经

继承人同意而改变土地用途、改建房屋、砍伐树木

等，即使有利于土地的长期增值，也需承担继承人成

年后将其视为破坏财产的行为而对其追责的风险。

这种继承方式在时间维度上限制、约束了持有者的

土地权利，从而抑制了土地交易，使得土地持有者难

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产权配置。

其二，身份性产权：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不可

分离。

由于土地来自身份的授受，身份与财产合为一

体，财产继承与身份继承相互绑定，不可分离。对于

庄园内部成员而言，无论是庄园主还是佃农，其拥有

的权利是等级社会中的成员基于身份的权利，可称

之为身份性产权。

庄园主对庄园财产的权利，来自领主的分封，与

其作为领主封臣的身份绑定。未经上一级领主的同

意，庄园主或佃农不得自行将土地转让他人。一旦

失去庄园主的身份，其在土地之上的权利也随之消

失。身份性产权也使得土地持有者无法自由处置庄

园土地，包括分割产权，而且受到与身份相对应的法

律和相关财产文件的限制。庄园主阶层中的继承，

不仅针对财产，还包括身份和财产之外的相关权利，

三者不可分割，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单一继承才能保

持三者的统一。明清中国则不然，身份继承与财产继

承相分离。清代能够继承的身份已属少见，与土地财

产关联的身份更是极其少有。不过，八旗土地所有权

属于皇室、贵族或八旗，实际经营由“庄头”负责，充任

庄头的旗人对土地、房屋的权利源于庄头身份，自身

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因而采用长子继承制。

庄园中佃农的权利同样基于其身份。封建制度

下的佃农或农奴，尽管形态多样，但都代表着特定

的社会身份，他们对庄园主所承担的义务往往超出

其拥有的土地经营权。他们享有的权利，包括使用

公地、得到领主保护、养老等，也超出了一般租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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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因而佃农拥有和继承的对象是基于身份而

非财产本身的权利。对于佃农而言，家产的承继同

样意味着身份的代际传承，只有拥有庄园成员的身

份，才拥有相应的土地权利。这就意味着家产不可

转让与析分，佃农往往只能选择特定后代继承家产，

在预期寿命不到40岁的中世纪西欧，由长子继承无

疑是更合适的选择。

庄园共有地的权利，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权利，

该权利仅限于庄园内部全体成员分享。一般而言，

庄园土地可分为庄园主或领主的直领地(demesne)、
佃农的份地或持有地(holding)和共有土地(common
fields)三大类。佃农经营自己的份地，无偿利用共

有地，同时为领主直领地耕作以承担其劳役。庄园

中的农民即使没有自己的份地，也拥有从共有地中

获益的权利，庄园之外的人则无此权利。擅自居住

在庄园荒地的外来农民，没有被赋予共有权。身份性

权利意味着内外有别。庄园中的成员一旦失去身份，

相应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幼子不能继承庄园主的身

份或庄园土地，也就失去了包括共有权在内的相关权

利，通常只得被迫离开庄园，另谋生路。传统中国的

族田由家族所有，也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产权。身份

性权利本质上具有封建性、等级性与特权性。

14世纪持久的饥荒与瘟疫，导致西欧劳动力大

幅减少。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庄园主在谈判中处于

弱势地位，不得不给佃农让渡更多的权利，农奴制的

主仆关系也逐渐消失。15-16世纪西欧封建制度走

向瓦解，佃农拥有的封建性保有地也逐渐转向“产权

更为清晰、租期可中止的契约租地”。在这一时期，

土地财产的权利及自由交易逐渐扩大，身份性权利

逐渐弱化，要素市场化程度增强，长子继承制总体上

走向衰落。不过，尽管家产继承制度与土地制度存

在紧密的关联，但土地制度变革影响的传导仍需经

历一个过程，继承制度的转型在不同阶层与不同区

域并不同步。圈地运动与庄园制的瓦解使得农民的

土地权利逐渐清晰，与庄园主的关系由人身依附转

向契约关系，继承方式的选择更加自主，诸子均分制在

农民群体中广泛推行。根据英格兰诺福克(Norfolk)郡
6个教堂的统计，1400-1529年所立的 40份遗嘱中，

11份在拥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情况下采用单子继承，

仅有2份将土地分给不止一个儿子；而1530-1579年
所立的 48份遗嘱中，9份在拥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

情况下采用单子继承，11份采用多子继承。英国以

外的其他欧洲国家或地区，土地制度的变革与继承

制度的转型时间相对较晚，法国以及德国部分地区

18世纪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旧有土地经营方式与

长子继承制。

(二)庄园经营的整体性特征：长子继承的经济

逻辑

西欧庄园产权具有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与之

匹配并相适应的是，庄园经营也以完整的经济单位

运行。西欧庄园以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为主，并以

“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为基本的土地管理制

度。庄园中的佃农及其家庭参与并依赖庄园整体

的生产协作，一旦脱离庄园就难以独立从事农业生

产，家庭本身并不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这与传统中

国以个体家庭农庄作为基础经济单位的情况呈现明

显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有地的使用。庄园中的共有地通常包

括牧场、林地、荒地等，由庄园主和庄园内的佃农共

同使用。佃农可在公共牧场中放牧，也有权砍伐公

共林地中的树木以获取燃料和建筑用材，其使用公

地的权利受领主法庭条例或乡村地方法的保护和限

制，庄园主不能私占公地或剥夺佃农的权利。共有

地的使用习惯由内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协商形成，

领主、佃农和无地农民均有权提出权利要求，但未经

各方同意不能改变。

第二，农牧结合型庄园及其整体性。西欧的气

候特点和自然条件决定了农牧型庄园是最普遍的农

业经营方式。在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下，西欧冬季气

候温暖，雨水丰沛，广袤的森林和草原使畜牧业具有

优势；夏季低温，农作物产量低，土地产出养活的人

口数量有限。这种农牧结合的生产模式在黑死病造

成人口大幅减少之后进一步强化。1348年前英国佃

农人均拥有的持有地不到12公顷，而在黑死病后，很

多佃农拥有土地超过30公顷。因而，劳动力工资随

之提高，节省劳动力、土地密集型的畜牧业更趋发展。

从上述经营方式出发，西欧长子继承制相比于

诸子均分制在经济上更具必要性。首先，相比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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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的农耕社会，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对自然

资源和畜力的需求相对较高，对劳动力需求较低。

西欧单位土地上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仅为中国和印度

的 2.5％。畜牧业强化了女性在庄园劳动中的比

重，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又抑制了人口的增长，使

农牧结合的庄园经营成为长期稳定的生产方式。在

此条件之下，其他子女没有留在庄园加入农业生产

的必要；并且产出较低的庄园不足以养活多余的人

口，新增的人口不得不离开庄园。

农牧结合型的庄园经营方式，相比农耕型(arable)
生产，具有更强的整体性要求。休耕、轮作与敞田

制，增加了分割的难度。这使得佃农对份地的产权

支配力有限，不能自由交易转让，继承析分难以实

施。此外，维持一定经营规模，对畜牧业的生产经

营至关重要，倘若经营规模有限，将不利于抵御可能

发生的自然灾害与经营风险，而诸子均分将导致庄

园土地快速分割，经济单元规模缩小。这是幼子通

常不参与土地继承与分配的内在需求。

第三，庄园自成一体的生产生活秩序及其抗风

险力。农牧结合型庄园经营模式，为内部成员提供

了种类多样的农牧产品，形成多产品和多产业链相

结合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产品产出

率和家畜存活率较低的缺陷。一个典型的庄园通

常拥有农田、果园、牧场、林地、鱼塘、禽舍等，出产粮

食、豆类、蔬菜、水果、肉类等各类农牧产品。这些产

品在庄园中可被加工成面包、果汁、葡萄酒、奶制品

等终端产品。农产品的生产无法由个体农户独立

完成，农户之间的协作贯穿于耕种、收割、畜牧等生

产环节，从而形成类似企业的组织形式，通过农户之

间的分工提升经营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庄园内部

甚至组织集市，满足农民的各式需求。

尤为突出的是，生产农作物与加工食品的设备

通常都依赖庄园主提供。西欧土壤板结，多需采用

由2-4头牛犁地的重犁耕作，一般农户无法承担，只

能由庄园主提供或庄园集体供给。此外，谷仓、马

厩、作坊等生产资料，以及磨坊、葡萄榨汁机、烤炉等

昂贵的大型生产生活设施，个体农民家庭无力置办，

通常由庄园主设置在领地中，供农民有偿使用。

同时，中世纪西欧的庄园承担了大量公共管理

职能，扮演了部分政府的角色，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庄

园的独立性与整体性。庄园设有法庭，用以维护和

执行包括土地占有规则、敞田集体耕种的公约等一

系列复杂的习惯法、社会习俗和规范，并负责处理庄

园内部的纠纷及审理农户租佃权的转让，乡村委员

会对农业生产周期和农户的生活节奏进行管理。此

外，庄园还为农民提供多种形式的保护与保障，以应

对战争、经济危机、灾荒等风险。

庄园作为基本经济主体的农牧结合经营模式，

无论是庄园的产权性质还是整体性经营方式，都使

得庄园土地难以分割。长子继承制有利于维系庄园

的整体性，使其在代与代之间顺利延续。

三、家产继承制度与中西经济分异

明清中国与中世纪及近代西欧家庭财产继承制

度的差异，根源于双方迥异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微观

经营主体，体现了中西经济各自的特征。与此同时，

家庭财产继承作为财富分配、传递的核心环节，对社

会经济及其演进道路产生深刻影响。

(一)长子继承制本身并无制度优势，但间接催生

了西欧的变革力量

其一，长子继承制与诸子均分制无优劣之分。

不少学者认为，土地交由长子继承能够实现产权

的明晰与财富的集中，促进资本主义萌生成长，从而

为工业革命的产生积累物质财富；与此相反，传统中

国实行诸子均分制，被认为是大量人口滞留农业与

家族、现代化进程受阻的原因。然而，从其源起来

看，中世纪欧洲的一子继承最初仅是短缺经济之下

无力养活两个儿子及其家庭“不得已而为之”的选

择，“幼子”被视为潜在的负担，甚至是一种带有悲剧

色彩的称呼。16-17世纪，英国法学、宗教界曾围绕

家产继承制度展开激烈辩论，长子继承被指斥为违背

自然法则与上帝之法，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长子继承制本身并不具备制度优势，

相反，在各利益相关方权利界限模糊的产权制度下，

以不分割、不流转来维护地权稳定，谈何制度优势?
与之相反，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地区后来出现的

现代产权与经济制度，正是长期对传统制度进行革

命的产物。西欧实行诸子均分继承制的地区，并非

经济落后之地，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新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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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在长子继承制下，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性相对较

小。而在实行诸子均分制的地区，西欧和传统中国具

有类似的经济特征，一是单位土地产出与劳动力需求

较高，家庭农场土地面积较小。二是个体家庭更多地

依托市场，推动工商业的发展。19世纪德国实行诸子

均分制的地区，家庭平均拥有的土地面积较小且较为

分散，不得不寻求副业来贴补家用。这种半农半工的

就业模式培育了农民的市场思维，为工业革命时期中

小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丹麦18世纪的农业革

命也从另一方面对此加以印证。另有研究显示，实

行长子继承制的地区更难以接受新教，原因在于天

主教更加符合欧洲历史上稳定的寻租社会结构，教

会和家长都能得到收益；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多元社

会更欢迎新教。诸子均分制在西欧与中国的流行，

遵循了相似的经济逻辑，足见继承制度与经济制度

的内在联系。另外，与传统中国的政治背景相似，西

欧集权君主制也鼓励诸子均分，希望借此限制大地

主与地方势力。西班牙西部受到君主制影响，所有

孩子均享有继承权；东部的封建贵族则通常指定唯

一继承人，以维护其地位。与之相应，西部多核心家

庭(nuclear)，东部多主干家庭(stem family)。甚至由

此可简单概括为“分封不分割，集权多均分”。

当经济单位经营模式、人口、土地价值等外部条

件发生变化，长子继承制也相应转型。在某些劳动

力需求较大的地区，通过拆分土地可获得更多的佃

农，诸子均分制逐渐推广。15世纪末，以圈地运动

为代表的土地产权私有化变革开始推动社会、经济

的系统性变迁。由此而来的土地市场发展、城市与

商业的繁荣、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渐削弱了庄园的整

体性与独立性。18世纪，英国议会通过的财产法案

(Estate Acts)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产权，排除了此前

法律对财产使用的约束；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解
散集体管理的村庄，在利益相关方协商同意的条件

下，将公地产权分为若干份并界定至个人。伴随着

现代个人私有产权在法律层面的确立，诸子均分制

的可施行性大为增强，直至20世纪初长子继承制最

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长子继承制本身并

非推动近代欧洲农业与工业革命的积极因素，而是

作为传统制度的代表，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逐渐

走向没落。

其二，长子继承制意外地催生了西欧原有体制

外的变革力量。

其基本逻辑在于，长子继承制之下，其他儿子除

少数留在庄园作为管家或被雇佣之外，大都离开庄

园自谋生路进入新的领域。1440-1579年诺福克郡

52个儿子中，24人未从父母处继承土地，其中6人自

己在庄园中获得土地，剩下18人则搬离了庄园。对

于离开庄园的儿子，常见的出路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在庄园之外经营工商业。中世纪晚期以

来，离开庄园的次子们外出经商，独立于原有封建城

堡的工商业城市逐渐兴起，由工商业者自我管理并

实行自治，不属于庄园主或贵族。工商业城市兴起

与独立发展，成为近代欧洲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第二，成为海盗、航海家、探险家或向外拓殖。

16世纪，英国社会便将海外殖民活动视为长子之外

诸子们建功立业的出路。19世纪中叶，德国黑森-卡
塞尔地区年轻的男性非继承人大多迁移至德国其他

经济发达地区，甚至移民美国，以谋求工作机会。

第三，成为骑士或雇佣兵。西欧战争频繁，骑

士与雇佣兵需求大，中世纪的骑士成为次子们实

现梦想的捷径。各领主对军事人才存在巨大需

求，以重装骑兵为基础的骑士向所有人开放，只要

符合相应的标准即可受封成为骑士。1618年，约

翰·罗伯特(John ap Robert)将成为士兵视为次子们的

一大出路。

第四，接受教育并成为专业人士。对于不能继

承不动产的次子，许多父母以人力资本培育为补偿，

送其读书或培训，以期他们能够在社会上独立谋

生。早期的小儿子们接受教育后往往成为神职人

员，16世纪后教会经济逐渐衰落，所能提供的职位

有限，大量青年涌入法律、医疗等需要专门知识且具

有较高社会地位与不菲收入的行业。无论是成为

神职人员还是医疗、法律、科学等专业人士，都推动

了知识体系的发展。

第五，如果在以上领域都无法立足，就有可能沦

落为无产者，因而雇工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圈

地运动”后为产业革命准备了工人队伍，并成为潜在

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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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不同出路都超越了原有体制，在新领域逐

渐成长。长子继承制削弱了亲属关系的纽带，大量

溢出庄园的人口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此同

时，新兴行业的发展使得家族之外的信用和信任组

织得以成长，倒逼了社会信用制度的形成。兄弟会

(Fraternities)、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承担了分担风险、

建立社会纽带、提供一定社会保障的职能，有些甚至

具有金融机构的属性。

这一过程涌现出的种种新生力量作为传统庄园

经济的异质因素，冲击并最终替代了原有的本质因

素，从而发生质变。正如厉以宁所言，西欧中世纪封

建制度的“刚性”使其无法容纳、适应体制内部寻求

变革的力量，致使寻求变革的力量在传统体制外流

动、壮大，进而不断冲击封建制度本身。

(二)比较视野下的诸子均分制与中国传统经济

的韧性

西欧庄园不能容纳的新增人口分溢出去，最终

与传统庄园制度和经营方式相对立，转而促使庄园

与原有体制变化。明清中国的诸子均分制下，新增

人口形成新的个体家庭农庄，并在原有制度框架之内

稳定地长期维系。诸子均分制与个体家庭农庄的生

产经营模式相互增强，传统经济得以维系自身的韧性

和活力，本质因素不断强化，质变长期难以发生，这

实际上是内卷化(involution)的真正内涵与路径。

在短缺经济时代，西欧次子分流的出路十分艰

难，也较为有限，早期甚至可能无力养家糊口，无法

延续人口再生产。这种状况可能直到前近代才逐

渐有所改变。在明清中国，分家析产之后，一部分

小家庭可能也得不到足够的土地与财产维持生计，

但产权明晰便于土地分割与流转，多数个体家庭农

庄能够通过租佃、典当、买卖土地得以动态维持经

营。分家后的小家庭在竞争中经济表现各异，但优

胜劣汰的过程使得总体经济活力长期持续。福建王

地益、王地福、王地榜三兄弟初次分家时，长兄地益

独立经营，地福、地榜合爨经营二十余年后，于光绪

三十一年正式分家。此后，三兄弟的经营状况不尽

相同：王地益资产渐丰，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间

买下房屋8间后，还买入地基准备新修房屋；王地榜

却因“缺少银物应用”，陆续将“承祖遗下分受”的房

屋、山场卖出，买主正是长兄王地益。

以分家为起点，兄弟之间、家族内部乃至不同支

系之间贫富分化，在资源的动态配置中带来社会流

动。陕西米脂县马氏三兄弟光绪十年分家，分家之

后，马国弼及其独子马维新擅于经营，1884年分家时

所得 345.5垧土地，至1942年时已增加至1175.5垧。

马维新购置的土地，很大一部分来自其叔伯与堂兄

弟，他们因吸食鸦片、生意赔本等原因卖出土地。不

同房支的人口数量也呈现鲜明的分化态势，湖南长沙

龚氏1803年修纂族谱时共有5房，1860年时有4房，

1915年时有3房，其中以伯翥公一房人丁兴旺，男丁

从1803年的86人增至1914年的334人，在全族中所

占比重由 72％增至 82％(见下表)。族谱修纂者因此

感慨，全族“生齿日繁，而支房之中绝者竟不可胜数，

往往兄弟数人至数十人，或无嗣而殒，或有嗣数传而

先后并殒，盈虚消长之理有可知有不可知”。财富在

更大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从长时段和社会整体来

说，优胜劣汰的机制保障了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

独立经营家庭农庄的自耕农与佃农，构成农业

时代的中坚力量。个体家庭农庄的精耕细作与气

候、土壤等条件相适应，具有较强的韧性与生命力。

湖南长沙龚氏各房历年丁数表

房分
年份

鼎臣公

鼎文公

伯翥公

鼎新公

鼎南公

总计

(a)1803
4
18
86
4
7

119

(b)1860
0
22
182
2
29
235

(c)1914
0
26
334
0
47
407

b—a
-4
4
96
-2
22
116

c—a
-4
8

248
-4
40
288

数据来源：《湖南长沙龚氏丁口统计表》，陈建华、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经济卷》，第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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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土地产权的交易体系与家

庭农庄的经营模式相辅相成，是个体农户经济活力

的重要制度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的

主要形态与根本特征。

个体家庭农庄的生产模式同时抑制了近代化大

农场或雇佣经营农场的萌生与成长。不计投入产出

比的劳动在规模化的雇工经营中，因较高的监督成本

难以实现。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同样抑制了机器

发展。农牧结合的庄园经济土地产出不足，能够供

养的人口有限，尤其是黑死病多次席卷欧洲后人口锐

减，节省劳力型的生产模式强化，催生替代人力的机

器生产，直接推动经济模式与社会政治制度转型。

有别于西欧庄园体制之外的剧烈社会变革，传

统中国诸子均分制下个体小农经营相对稳定，变革

的异质因素被消融于原有体制之中，变革的需求刺

激没有壮大。通过分家析产，农民或多或少能够拥

有一定的土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家庭农庄。传统

中国没有土地的雇农占比很少，大致在1％—3％。

直至现代，大多数离乡或进城农民仍与农村农业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西欧近代彻底脱离农村的产

业工人存在明显区别。个体小农经营模式的较强

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其丧失经济活力。但也正因此，

对于传统中国而言，总体性的变化难以发生，不仅原

生性的工业革命不能顺利成长，而且以模仿、学习为

主导的工业化也举步维艰，根源在于系统性稳定抑

制了变化。这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

与西欧经济发展道路的分异，唯其稳定，难以质变。

最后还需补充的是家庭的裂变与延续。原家庭

解析后如何维系相关事务的延续，不仅关系到原家

庭成员与经济秩序的维系，而且也关系到新家庭的

生存与发展。具体而言，分家析产会引发父母养老、

家族事务等一系列涉及原家庭公共事务的问题。作

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诸子均分对此均有相应规则，

以实现各方权利与责任的一致。

结语

本文以土地产权制度、微观经济主体经营模式

的中西比较为主线，论述了中西家产继承制差异背

后的经济逻辑；并考察了不同继承制影响之下14-19
世纪中西经济的不同特点，尤其是演进道路的分

异。中西继承制的差异是适应各自土地产权制度与

经济主体经营的选择，泛泛的文化决定论解释乏力，

甚至适得其反；二者的差异也不意味着孰优孰劣，所

谓长子继承的制度优势等亦随之不攻自破。

概言之：长子继承制在西欧较为突出，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庄园制度之下家产继承与身份继承

不可分割，身份性产权之下无论庄园主还是农民，分

家析产都不可行。二是庄园经营的整体性，无论休

耕、轮作与敞田制，公地的共同使用，还是大型生产

设备与工具，以及各生产环节和产业链的生产协作，

都使得农牧结合型庄园自成一体。庄园作为基本经

济单位，难以分割与交易，长子继承能够适应、维护

庄园的整体性，因而具有可持续性。

明清中国则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多层次土地产

权及多样化交易形式，有助于农户田地析分与动态

配置，分家书以契约的形式表达了明确的产权归属，

成为一种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具有法律效力。个

体农户依托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借助各类民间组

织实现基层秩序与公共品供给及风险分担，从而实

现低门槛的独立经营，具有较强的韧性和生命力。

因此尽管诸子均分制使个体家庭耕种土地的规模逐

渐缩小，家庭再生产仍能有效维系，较之世代同堂大

家庭与规模化农场具有适应性与竞争力。

中西继承制度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各自经济演进

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在西欧长子继承制地区，分流

出的“小儿子们”在原有体制与领域之外谋生、发展，

新的异质因素逐渐成长，进而不断冲击原有的本质

因素，最终形成挑战、改变旧体制的力量。西欧的近

代变革不是长子继承制本身所带来的，恰恰相反，在

现代产权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完成后，长子继承制走

向终结，身份性、特许性权利逐渐拓展为普惠性的权

利，子女平等的现代继承制取而代之。也正是在这

一历史性的变革之中，人们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解

发生转变，长子继承神圣性的天主教伦理逐渐让位

于强调平等的新教伦理。长子继承制与现代继承制

的取向大相径庭，但本文避免以“落后”称之，而是挖

掘其符合特定时期的经济逻辑及历史合理性。相应

地，明清中国的诸子均分制与低门槛、可复制、易恢

复的个体家庭农庄相互强化，使得传统经济具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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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韧性，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冲击传统体制的变革

因素未能成长。本文从家产继承制度的经济逻辑出

发，系统解释继承制度与经济演进的互动关系，在消

除种种成见与误解的同时，为理解中西经济的历史

特征与演变进程提供新的视角。

注释：

①不少学者探讨了继承制度的文化原因，如Z. Jamoussi,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 in England: A Survey of Their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A. Kokkonen et al.,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Primogeniture. In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Forging Stable Mon⁃
archies in Europe, AD 1000- 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汪兵：《诸子均分与遗产继承——中西古代家产继

承制起源与性质比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参见满永谦：《中西继承制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封

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原因》，《世界历史》1988年第 3期；王跃

生：《中世纪中西财产继承的差异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史学

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法继承规则、限嗣继承等特定

制度安排，参见陈志坚：《中世纪英格兰家产继承中的限嗣继

承》，《世界历史》2014年第5期；孙小娇：《近代早期英国的家产

分配、永业和信托》，《世界历史》2020年第5期。有学者关注到

继承制度与土地权利的内在关联，如侯建新：《中世纪英格兰农

民的土地产权》，《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尚无研究系统比

较和论述中西土地产权制度、微观主体与继承制度的关联。

④参见张研：《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

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 4期；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传统中国的宗祧、爵位等身份继承，通常不与财产继承

相捆绑。(参见张中秋、王朋：《中西长子继承制比较研究》，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本文的讨论以家产继承

制度为核心。

⑥参见邢铁：《中国古代家庭经济研究：户等制度·家产继承》，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33-136、148-149页。

⑦清律中的《户律·卑幼私擅用财》下有条例规定，“嫡庶

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

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其中，“有官荫袭”属于身份继承，由嫡

长子优先，田地等财产则均分；该律同时规定，“凡同居卑幼，

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十两笞二十……若同居尊长应

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阿桂等纂：《大清律例》2，北
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1页)

⑧这与西欧“承受死者财产”为核心的继承制度存在一定

区别。

⑨万历四年(1576)章特亨分家时，长子章经芳已去世，长

孙章科代表长房与其他五房叔父共同分家。参见《万历四年

立阄书人父章特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李光明特

藏(以下简称“清华李藏”)，FJS00101。
⑩如咸丰八年(1858)张子显作为长子，率先分得家产单独

经营，“仝众人言明，地土、宅基、器物、家车俱是平半均分”。

(《咸丰八年立分书人张子显》，清华李藏，FJS00146)
《户律·典卖田宅》，阿桂等纂：《大清律例》2，第150页。

《凭单管产》，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

惯调查报告录》上册，胡旭晟等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0年，第172页。

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立的一则分家书，1914年经政府

验契，分家所得田产被列入政府颁发的官版契纸“买契”之中并

粘连于后。参见《道光二十三年林有赵等立分家书》，清华李

藏，FJS00142。该分家书原契中还有“官中 李魁占”的戳记。

《嘉庆三年五月初二日张季达同张恒俊立分书合同》，

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第 7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年，第710页。

《论平邑置产议婚二事》，汤肇熙：《出山草谱》，四库未

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拾辑·肆册，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79页。

《雍正八年福建南平县陈朝宣立卖断官契》，清华李藏，

JY003005。
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地榜将房屋卖给同胞兄长王

地益时，交易价格由“仝中三面议定，照依时值土风”确定，并

在契约中强调，“其买受契并上手老契，实属祖遗之业”。(《光

绪三十三年立卖杜断契王地榜》，清华李藏，JY001012)
关于土地产权的系统论述，参见龙登高：《中国传统地

权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关于

传统中国的土地占有权，参见龙登高、陈月圆、李一苇：《在所

有权与使用权之间：土地占有权及其实现》，《经济学(季刊)》
2022年第6期。

万历二十七年母亲白氏分家时，将家中田业平均分为

六份，各房除分到具有完整权利的田产外，还分得“业种田租”

若干，即田底权。参见《万历二十七年立条号母白氏》，清华李

藏，FJS00104。
C.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152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9; A. Hager and H. Hilbig,"Do Inheritance Customs Affect
Political and Social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3, no. 4, 2019, pp. 758-773; T. R. Huning and F.
Wahl,"The Fetters of Inheritance? Equal Parti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36,
2021.

17、18世纪以铁制犁壁、耧车为代表的中国农具传入欧

洲，对西欧农业革命作出重要贡献。参见王思明：《如何看待

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中国农史》2014年第1期。

同时艾伦认为 19世纪前后长三角地区农业劳动生产

率为英格兰的 90％左右。参见R. Allen,"Agricultural Produc⁃
tivity and Rural Incomes in England and the Yangtze Delta, c.
1620- c. 182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62, no. 3,
2009, pp. 52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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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伯重、范·赞登：《大分流之前?——对19世纪初

期长江三角洲与尼德兰的比较》，周琳、张天虹译，《清史研究》

2020年第6期。

北宋时期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延续千年之久，拥有

的田产从宋代的千余亩逐渐扩展至清代的四千余亩，均采用

族外租佃方式经营。参见《范文正公义庄规矩》，周鸿度等编

著：《范仲淹史料新编》，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年，第 116-
119、136页。

参见《光绪三十三年立遗嘱分关文约人张开新》，清华

李藏，FJS00193。
不少文书可反映这一情况，如“子孙衍庆，志愿各一，若

不面命别户分门，难以蒸蒸日上”。(光绪二十九年《立字遗嘱

分关合同文据》，胡开全主编：《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

1754-1949》，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369页)
参见林展：《高利贷的逻辑——清代民国民间借贷中的

市场机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T. R. Huning and F. Wahl,"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In⁃
heritance Tradi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49,
no. 3, 2021, pp. 660-674.

S. A. Wegge,"Inheritance Institutions and Landholding In⁃
eq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Evidence from Hesse-
Cassel Villages and Tow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81, no. 3, 2021, pp. 909-942.

G. O. Sayles, The Medieval Foundations of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G. Bertocchi,"Primogeniture," in B. S. Turner et al., eds.,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New Jersey:
Wiley Blackwell, 2017。另外根据统计，19世纪中期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3382个自治市中采用长子继承制的占比达37.82％，

诸子均分占比30.87％；19世纪中期黑森-卡塞尔地区1047个
村中，68％采用长子继承制，28％采用诸子均分制。参见T. R.
Huning and Fabian Wahl,"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al Inheritance
Traditions"; S. A. Wegge,"Inheritance Institutions and Landhold⁃
ing Inequ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Evidence from
Hesse-Cassel Villages and Towns"。

法国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取消了封建的长子

继承制，实行男女平等继承和自由遗嘱制度，英国迟至 1925
年才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和男子优于女子的原则。参见何勤

华、李婧编著：《新编外国法制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10年，第282页；何勤华、李秀清主编：《外国民商法》，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7页。

中世纪早期英国农民通常不析分土地，由一人代表家族

实际管理土地。由于人口增长超出了土地承载能力，12世纪之

后一子继承开始兴起。参见 C. Howell,"Peasant Inheritance
Customs in the Midlands 1280-1700," in Jack Goody, Joan Thirsk
and E. P. Thompson, eds., Family and Inheritance: Rur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200-18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16.

中世纪早期的农民分为庄园中的佃户和拥有独立土地

所有权的小自由农，他们共同参与西欧的拓荒和农业生产。

随着中世纪中期拓荒运动的结束，小自由农无法再获得新的

土地，加之人口不断增长，生存条件逐渐恶化，不得不选择依

附于庄园和农场主。参见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

史》第 1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郎丽华、黄云涛、常茂华等

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5年，第120页。英国中世纪长期没有出现“所有权”

(ownership)一词，该词 13世纪才出现，当时普遍采用“占有”

(seisin)。参见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长

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英国现代法律对传统庄园的要素进行了定义，目的是

将庄园的财产权利独立出来。近代的庄园主身份可以独立于

任何财产而存在，领主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庄园财产则具备了

私有产权的性质。参见 C. Jessel, The Law of the Manor, 2nd
ed., London: Wildy, Simmonds & Hill, 2012。

国王赋予封建领主支配大庄园收入的权力，以换取封

建领主的军事服务和地方司法行政的支持，庄园的不可分割

性是产生足够收入，以向领主提供军事支出的关键。参见G.
Bertocchi,"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Landed Aristocracy to Industr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1, no. 1, 2006, pp. 43-70。

参见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第113页。

W. S. Holdsworth,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Land
Law, New Jerse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2002, pp. 103-104.

威特(J.Whittle)认为，对于庄园主而言，长子继承制可以保

证土地的完整性，从而便于向佃农征收租金与劳役，减少管理

成本。(参见 J. Whittle, 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
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40-15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0)也正因庄园产权的整体性，中世纪的土地权

利通常以时间维度进行划分，而非在物理上直接对土地进行

分割，如“用益”“信托”“严格财产授予”等制度。

Strict settlement是17世纪在英国贵族阶层兴起的家产

配置方案。其设立的初衷是防止家产落于旁人，但也限制了

继承人对家产的处置和使用。

D. Bogart and G. Richardson,"Property Rights and Parlia⁃
ment in Industrializing Brita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54, no. 2, 2011, pp. 241-274.

C.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1520, p. 107。张泰苏认为，对于中世纪与近代早

期的英格兰而言，土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明清

中国土地财富并不完全决定社会地位，上述差异导致了双方土

地集中度的差异。参见 Zhang Taisu,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and Property in Pre- 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7, p. 160。

参见邱源媛：《土地、继承与家族——八旗制度影响下

的华北地方社会》，《历史人类学学刊》2017年第2期。

庄园中的各类农民(peasant)包括农奴(serf)、佃农(tenant)、
自由农(freeholder)等，其差别逐渐减小，有趋同之势。(参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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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n, ed.,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1: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9)文中提到的“佃农”单指庄园中拥

有自己份地的农民，“农民”则包括所有类型的农民。

有学者认为长子继承制度是当时社会最小化风险、最大

程度保障家族延续和生存的制度选择。(参见C. Y. Cyrus Chu,
"Primogeni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9, no. 1, 1991,
pp. 78-99)类似的逻辑也体现于“严格财产授予”制度，由长子

继承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财产持有者等待继承人成年的时

间，相比幼子继承更符合实际需求。

共有地也被译为“公地”，佃农的义务类型繁多。参见

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绝大多数农村都有茅舍农，除了房屋外没有租种任何

土地，但拥有使用公地的习惯和权利。参见爱德华·汤普森：

《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41页。

侯建新：《圈地运动前英国封建保有地的蜕变》，《世界

历史》2018年第1期。

D. S. Pitkin,"Partible Inheritance and the Open Fields,"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35, no. 2, 1961, pp. 65-69.

遗嘱中还涉及独子继承、儿子获得现金或儿子不继承财

产的情况，不一一赘述。(J. Whittle, 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 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40-1580, p. 148)

从 11世纪封建制度巩固之后，至 14、15世纪人口状况

发生改变以及城市和商业发展之前，庄园大致处于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状态。参见黄春高：《封建时代的领主经济》，《中

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参见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第109-110、141页。

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pp. 20-21.

参见克里斯托弗·戴尔：《700-1600年英格兰的领主、农

民和村庄——1989年至 2009年的新方法》，钱乘旦、高岱主

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年，第90-91页。

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pp. 21-22.
C. M. Barron,"The 'Golden Age' of Women in Medieval

London," Reading Medieval Studies, vol. 15, 1989, pp. 35-58; P.
J. P. Goldberg, Women, Work, and Life Cycle in a Medieval Econ⁃
omy: Women in York and Yorkshire c. 1300-15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畜牧业生产中广泛采用便宜的女性劳动力替代男性劳动

力促成了以晚婚和部分女性不育为特征的“欧洲生育模式”(EMP)，
导致人口增长不断放缓。据统计，100英亩农耕庄园中女性劳动

占比26％，同样规模的畜牧业庄园中女性劳动则占34％，几乎与

男性劳动(36％)平分秋色。参见 R. Allen,"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Agricultu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25, no. 2, 1988, pp. 117- 146; N.
Voigtländer and H.- J. Voth,"How the West 'Invented' Fertility

Restric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3, no. 6,
2013, pp. 2227-2264.

佃农份地的耕作以敞田制为基础，体现为“强制性轮种

制和强制性公共牧场”。参见侯建新：《西欧中世纪乡村组织

双重结构论》，《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参见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

史》，第176页。

根据普雷蒂(J.N.Pretty)对 1283-1349年间英国 14个庄

园的统计，小麦、燕麦和大麦每公顷的平均产量为 385公斤、

300公斤和 500公斤，并且个体之间差异悬殊。100头母羊每

年仅能生产 50-90头幼羊，且羊群的存活率在不同年份为

20％—80％不等。参见 J. N. Pretty,"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nglish Manor," The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 38, no. 1, 1990, pp. 1-19。

J. N. Pretty,"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nglish Manor," pp. 1-19.

G. Richardson,"The Prudent Village: Risk Pooling Institu⁃
tions in Medieval English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5, no. 2, 2005, pp. 386-413; P. M. Laurence,"The
Law and Custom of Primogeniture," in Two Essays on 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Cambridge: J. Hall & Son, 1878, p. 84.

参见克里斯托弗·戴尔：《700-1600年英格兰的领主、农

民和村庄——1989年至 2009年的新方法》，钱乘旦、高岱主

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第98页。

D. C. North and R. P. Thoma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 A Theoretical Mode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1, no. 4, 1971, pp. 777-803; G. Richardson,"The
Prudent Village: Risk Pooling Institutions in Medieval English
Agriculture," pp. 386-413.

参见乔纳森·戴利：《现代西方的兴起》，童文熙译，上

海：文汇出版社，2021年，第 296-297页。布罗姆斯(R.Broms)
等通过量化分析发现，中世纪实施长子继承制的地区，当代社

会信任度与制度质量更高。参见R. Broms and A. Kokkonen,
"Inheritance Regimes: Medieval Family Structures and Curr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Governance, vol. 32, no. 4, 2019, pp. 619-
637。

参见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彭

凯平、刘文静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6-287页。

J. Thirsk,"Younger S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is⁃
tory, vol. 54, no. 182,1969, pp. 358～377。小说和故事中父母

将多余孩子弃于森林，实际上是一种真实的写照。参见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p. 22。

尽管观点大相径庭，但双方均从基督教教义与《圣经》

中寻找支撑自身观点的证据。由此可见，不同群体对于文化、

伦理的理解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明显冲突。参见陈志坚：《近

代早期英国关于财产继承模式的争论及影响》，《史学理论研

究》2015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长子继承代表着财富分配的僵化。封建势

力强大、经济增速较低的国家，长子继承更盛行。参见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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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elund et al.,"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0, no. 3, 2002, pp. 646-671。

C. Bartels et al.,"Long-Term Effects of Equal Sharing: Ev⁃
idence from Inheritance Rules for Land," NBER Working Paper
w28230, 2020.

丹麦的农业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庄园制度，加速了土

地和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参见N.
Boberg-Fazlic' et al.,"Winners and Losers from Agrarian Reform:
Evidence from Danish Land Inequality 1682- 1895,"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55, 2022。

S. O. Becket et al.,"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ot⁃
estant Reform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2016, pp. 1-25.

A. Tur-Prats,"Family Typ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101, no. 5, 2019, pp. 878-891.

根据贝尔托基的观点，产出水平、人口社会结构、政治制

度、要素的相对价格等都是推动长子继承制向诸子均分制转变

的外部原因。参见G. Bertocchi,"The Law of Primogenitur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Landed Aristocracy to Industrial Democracy"。

如英国东安格利亚地区，早在 13世纪，领主就将继承

制度的习惯法由长子继承修改为诸子均分。参见 C.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
1520, pp. 139-140。

D. Bogart and G. Richardson,"Property Rights and Parlia⁃
ment in Industrializing Britain," pp. 241-274.

J. Thirsk,"Younger S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
Bartels et al.,"Long- Term Effects of Equal Sharing: Evidence
from Inheritance Rules for Land."

数据整理自作者关于家庭继承状况的综合统计(Recon⁃
struct Inherit Strategy)，相比遗嘱而言，该统计低估了实际存在

的儿子数量，倘若计入被低估的儿子(这部分儿子也应离开庄

园)，则离开庄园的儿子占比为 49.3％。参见 J. Whittle, 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 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40-1580, p. 158。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城市最初来自村社、军事据点、宗教

中心或封建领地，此后逐渐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工商业城市。

参见朱寰主编：《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第308页；《吴

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4-105页。

S. A. Wegge,"Inheritance Institutions and Landholding In⁃
eq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Evidence from Hesse-
Cassel Villages and Towns."

由于此时大量青年渴望成为士兵，致使在英国本土入伍

的希望渺茫，部分青年前往荷兰等低地国家充当雇佣兵。参见

J. Thirsk,"Younger S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367。
Z. Jamoussi,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 in England: A Survey

of Their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in Literature。英国一些封建

主往往为长子之外的子女支付学习费或进入教会、修道院的

入门费，以帮助其在社会上立足。参见陈志坚：《对中世纪英国

财产继承制度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R. A. Houlbrooke, The English Family, 1450-1700,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4, p. 247; J. Thirsk,"Younger S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 368.

R. A. Houlbrooke, The English Family, 1450-1700, p. 247.
根据理查德森的统计，1388年全英格兰地区的农村有

234个兄弟会。人们定期支付会费成为会员，当遇到困境、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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